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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移民行政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移民行政 

宮井鳴老師 
科  目：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包括入出國及移民法、人口販運防制法、國籍法、就業服務法、臺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香港澳門關係條例、護照條例、外國護照簽證條例、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民法親屬編） 
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

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雇主甲僱用未經許可（偷渡客）外籍人士若干人，在其工廠內從事織布等工作，其利用該

等外籍人士，經濟困窮，且懼怕遭查緝遣返回國，在臺灣言語不通等難以求助之處境，使

其工作長達 12 至 14 小時，甚少休假，且巧立名目扣除不當債務，致該等外籍人士工作超

時卻僅領得月薪 1 萬 1,600 元至 2 萬 2,000 元不等，雇主甲此等行為應負何種法律責任？

試就相關法規分析之。（15 分） 
對於該等人士滯留臺灣與遣返相關費用，雇主甲有無責任而應負擔，試就相關法令說明之。

（10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較屬群組式的法條題，考生除需對於《就業服務法》有基本的熟悉外，對於

相關子法之整合更勿輕易忽略，本題涉及之子法為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

法，考生若能於平常準備時將相關子法予以連結整理，相信更有助於提升解題之

速度． 
值得注意的是，本題亦涉及非法僱用之外籍人士是否適用勞動基準法之爭點，建

議考生如援引勞動部相關之解釋函令外，也應附上自己的見解，相信論述內容能

更加豐富！ 
另外答題架構的部分建議考生能區分「聘僱未經許可之外籍人士」、「使其超時

工作」、「扣領薪資」以及「滯留臺灣與遣返相關費用負擔」等不同部分分點分

項論述，相信能使解題爭點討論更加清晰！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or《解釋函令》 

就業服務法第 44 條 
就業服務法第 60 條第 1 項 
就業服務法第 63 條 
勞動基準法第 32 條第 2 項 
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

第 4 條第 1 款 
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4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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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67 條第 1 項 
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72 條 
勞動部（80）台勞動一字第 30825 號函 

《命中特區》「移民政策與法規（含概要）」第七篇（作者：宮井鳴） 

【擬答】 
本題涉及雇主「聘僱未經許可之外籍人士」、「使其超時工作」、「扣領薪資」以及「滯留

臺灣與遣返相關費用負擔」等爭議，依題說明如下： 
甲應負之法律責任 
聘僱未經許可之外籍人士 

條文規定： 
就業服務法第 44 條規定：「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及就業服務法第

63 條規定：「違反第四十四條或第五十七條第一款、第二款規定者，處新臺幣十五萬

元以上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五年內再違反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說明： 
甲未經許可聘僱該等偷渡客從事工作，依前開條文之規定應處 15~75 萬元之罰緩，倘

若甲為 5 年內再次違反規定者，則罰責之手段將「由行政罰」轉為「刑罰」，處以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使其工作長達 12 至 14 小時  
爭點討論： 
此部分涉及非法工作之外籍勞工是否為「勞動基準法」之適用對象？以勞動基準法之

立法目的而言，該條文主要係保障受僱者工作之條件，使其工作權、健康權、財產權

等基本權利不受過度侵害，是故，非法工作之外籍勞工確係我國產業受雇對象之一，

再者．依據勞動部（80）台勞動一字第 30825 號函：「凡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事業單

位所僱用之外籍勞工，不論何時入境，均應有該法之適用，唯外籍勞工與事業單位訂

立定期契約者，其勞動基準應依勞動基準法有關定期契約勞工之規定辦理。」本文認

為原則上仍應使其適用勞基法較為妥適． 
說明： 

故依勞動基準法第 32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前項雇主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

作時間，一日不得超過十二小時」．復依同法第 79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3 項規定，甲

使該等外籍勞工工作長達 12~14 小時，應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主

管機關得依事業規模、違反人數或違反情節，加重其罰鍰至法定罰鍰最高額二分之一。 
扣領薪資 
該等外國人之身分： 
依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

4 條第 1 款規定，該等外國人從事製造工作，應屬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2
條所定之「第二類外國人」 

說明： 
依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43 條規定，雇主原則上依勞動契約給付第二類外

國人工資，然甲並未按實給付，故應屬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57 條第 9 款之規定，應依同

法第 67 條第 1 項及第 72 條規定，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廢止其

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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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or《解釋函令》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23 條第 1 項第 1 款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1 條第 4 項第 3 款 
行政程序法第 128 條 

《命中特區》「移民政策與法規（含概要）」第一篇第四章（作者：宮井鳴） 

【擬答】 
移民署所為廢止居留許可之行政行為係對外直接發生不得居留之法律效果，性質應為行政處

分．又甲之居留權依據基礎從「不具未成年子女撫養權」裁判變更為「具未成年子女撫養

權」，應可認為經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處分，故甲依行政程序法第 128 條聲請再開程序應屬

正當．關於移民署受理再開程序之處理，本文說明如下： 
合法居留原因之審查 
條文規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23 條第 1 項第 1 款） 
持停留期限在六十日以上，且未經簽證核發機關加註限制不准延期或其他限制之有效簽

證入國之外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移民署申請居留，經許可者，發給外僑居留

證： 
配偶為現在在臺灣地區居住且設有戶籍或獲准居留之我國國民，或經核准居留或永久

居留之外國人。但該核准居留之外國籍配偶係經中央勞動主管機關許可在我國從事就

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工作者，不得申請。 
說明： 
本題甲為我國國民乙之配偶，倘若乙為有戶籍國民或經核准居留之無戶籍國民，則甲原

則上應得於符合入出國及移民法（下稱：同法）第 23 條之規定合法居留 
廢止居留許可之合法性審查 
條文規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1 條第 4 項第 3 款） 
入出國及移民署對於外國人於居留期間內，居留原因消失者，廢止其居留許可，並註銷

其外僑居留證。 
外國人於離婚後取得在臺灣地區已設有戶籍未成年親生子女監護權。 
說明： 
本題甲乙離婚後居留原因已然消失，又甲未取得子女之撫養權並不符合但書例外不廢止

許可之情形，原則上依前開條文規定應廢止其居留許可．惟嗣後法院已然重新判決，應

可認為甲已符合同法第 31 條第 4 項第 3 款之情形，而應准予其繼續居留，移民署原則上

應於再開程序撤銷該廢止居留許可之處分，又依行政程序法第 118 條規定，撤銷之效力

係溯及既往失效，甲之居留許可仍應視為持續存在而未中斷． 
結論 

行政程序之再開係為保障當事人因特殊是由可受較有利之處分時，例外於法定救濟期間

經過後賦予程序重新審查之機會，此一立法設計不僅落實當事人權益維護，更有助於達

到程序面向之實質正義．又「居留」涉及外國人在我國居住遷徙之權利，倘若非依法律

規定而為廢止居留許可，不僅可能衍生程序瑕疵，亦可能影響我國近年亟欲達成積極攬

才的政策目標，故實應謹慎審視程序之合法性較為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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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 25 題，每題 2 分，須用 2B 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

者，不予計分。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得申請再延長停留期間及次數之理由，不包括下列何者？ 

懷胎 7 個月以上或生產、流產後 2 個月未滿 
罹患新冠肺炎，且出國有生命危險之虞 
人身自由依法遭受拘束 
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表兄弟患重病而住院 

  下列何者，為外國人得不暫予收容的法定事由？ 
經司法或其他機關通知限制出國 
無相關旅行證件 
受外國政府通緝 
有事實足認有逃逸之虞 

  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指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現在或原在臺灣地區居住之國

民，且未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喪失臺灣地區人民身分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指曾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僑居國外國民及取得、回復我國國

籍尚未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 
過境，指經由我國機場、港口進入其他國家、地區，所作之短暫停留 
停留，指在臺灣地區居住期間未逾 6 個月 

  下列關於人口販運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之安置保護措施之敘述，何者錯誤？ 
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有擅離安置處所或違反法規情事者，得逕遣送出境 
安置處所為管理及規範其日常生活作息，應訂定生活公約 
安置處所應將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以男女區隔方式安置 
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疑似罹患法定傳染病，得暫不予安置 

  有關人口販運的定義及責任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意圖使未滿 18 歲之人從事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其器官 
意圖使人從事性交易，而以故意隱瞞重要資訊，從事招募國內外人口 
使未滿 18 歲之人從事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其器官 
人口販運被害人為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國民，加害人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外交部或駐外館處不得依下列何種理由拒發簽證？ 
在我國境內或境外有犯罪紀錄 
患有足以妨害公共衛生之傳染病 
他國以曾參與邪教組織而拒絕其入境 
在我國境內無力維持生活 

  依據外國護照簽證條例及相關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禮遇簽證，其效期最長不得超過 3 年 
簽證之停留期限，指自入境之翌日起算，得在我國境內停留之期限 
短期停留，指擬在我國境內每次作不超過 6 個月之停留者 
停留簽證之效期最長不得超過 5 年，入境次數可分為單次及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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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取得大陸地區戶籍或護照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臺灣地區人民不得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 
臺灣地區人民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者，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臺灣地區人民領用大陸地區護照者，不得參選公職人員 
臺灣地區人民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者，其在臺所欠繳之稅款仍應繳納 

  有關臺灣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間之民事事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債之契約依訂約地之規定。但當事人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侵權行為依損害發生地之規定。但臺灣地區之法律不認其為侵權行為者，不適用之 
判決離婚之事由，依行為地之法律 
非婚生子女認領之成立要件，依各該認領人被認領人認領時設籍地區之規定 

  有關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香港或澳門居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經許可者，核發單次入出境許可，其有效期間，自

核發之翌日起 6 個月 
因故未能於有效期間內入境者，得於有效期間屆滿前，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延期一次 
香港居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停留期間自入境之翌日起，不得逾 3 個月 
澳門居民為飛航臺灣地區之民用航空器之機組員，因飛航任務進入臺灣地區而未持有

效之入出境許可者，不得停留須即刻離境 
  下列何種身分之香港或澳門居民，其入境規定，比照臺灣地區人民辦理？ 

因政治因素而致安全及自由受有緊急危害之香港或澳門居民 
駐香港或澳門機構在當地聘僱之人員，受聘僱達相當期間者 
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或葡萄牙護照 
於香港或澳門分別於英國及葡萄牙結束其治理後，取得華僑身分者 

  有關歸化中華民國國籍後，經法院確定判決認其係通謀為虛偽結婚而歸化取得中華民國

國籍，撤 
銷其歸化許可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自歸化中華民國國籍之日起逾 5 年，不得撤銷 
撤銷歸化處分前，內政部毋庸召開審查會，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不服撤銷歸化處分者，得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 
撤銷歸化處分後，不得再申請歸化 

  下列何者非屬外國人申請歸化我國國籍之要件？ 
其父母均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 
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 183 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 5 年以上 
無不良素行，且無警察刑事紀錄證明之刑事案件紀錄 
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 

  得經內政部核准，喪失中華民國國籍之事由，不包括下列何者？ 
在大陸地區取得戶籍 
為外國人之配偶 
依中華民國法律有行為能力，自願取得外國國籍 
由外國籍父母監護之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取得同一國籍且隨同至中華民國領域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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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主聘僱取得永久居留之外國人從事工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免繳納就業安定費 
不受聘僱許可期間最長 3 年之限制 
毋須依規定安排所聘僱之外國人接受健康檢查 
得因聘僱外國人而資遣本國勞工 

  依就業服務法之規定，認定就業歧視之主管機關為何？ 
勞動部 直轄市、縣市政府  
內政部 經濟部 

  甲男為我國人民，其與泰國籍的乙女於香港結婚，並定居於英國。請問下列敘述何者錯

誤？ 
婚姻之成立，依甲男及乙女各該當事人之本國法 
結婚之方式依香港法律者亦為有效 
婚姻之效力，依甲男及乙女各該當事人之本國法 
夫妻財產制，夫妻得以書面合意適用英國法 

  A 國人甲於 10 年前來臺旅遊時結識我國女子乙，兩人一見鍾情，半年後結婚並定居於

臺北，7 年前甲突然失蹤，生死不明，不知去向。乙向臺北地方法院請求對甲為死亡宣

告，關於本件死亡宣告事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我國法院具有管轄權 
死亡宣告之效力依失蹤人之本國法 
死亡宣告之要件依中華民國法律 
其直系血親為國內有住所之本國人者，得向法院聲請死亡宣告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雇主聘僱之外國人於聘僱許可有效期間內，申請轉換雇主時，下列何者，取得中央主管

機關許可時，新雇主毋須檢附受聘僱外國人之離職證明文件？ 
獲准居留之難民 
獲准在中華民國境內連續受聘僱從事工作，連續居留滿 5 年，品行端正，且有住所者 
經獲准與其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直系血親共同生活者 
經取得永久居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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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男與乙女結婚後，因感情不睦而分居，期間乙女與丙男同居產下 A 子。下列敘述何者

錯誤？ 
 A 子推定為甲男與乙女之婚生子女 
甲男自知悉該 A 子非為婚生子女起 2 年內，得提起否認之訴 
 A 子於 12 歲時知悉其非為婚生子女，限於成年前始得提起否認之訴 
丙男縱能證明 A 子非為甲男與乙女婚生子女者，亦不得提起否認之訴 

 

 


